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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执行异议申请书”的答复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提供由北京中体奥冰壶运动中心有限公司提交的“执行异议申请书”，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：
一、根据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知》[（2007）二中执字第301号]，“本次评估只限于房产及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评估，对于房产及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意外
的机械设备等物品不在本次评估范围内”，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西街9号体育用房，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怀国用（2001出）字第0052号]复印件及《北京市房屋登记表》复印件，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7053.5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为16787.93平方米。

二、本次估价的“房地产市场价值”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，在价值时点2019年3月21日，估价对象用途为体育用房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1.96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。根据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》[京政发[2014]26号]，体育用房属办公用途中的文体娱乐用地类别，
故本报告中对北京市商业办公
用房进行了分析，但仍与办公用途存在差异，不适宜直接比较。另根据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[GB/T50899-2013]，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。本次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参考依据，最终成交价格应由市场来决定。
三、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西街9号，包含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27053.5平方米及
建筑面积16787.93平方米。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9-1-0211-F01SFZC6]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及相关国家、地方法律法规的，估价结果是客观、合理的。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五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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